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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股份回购计划的长效机制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09年上市以来，十分重视公司股

东投资回报，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构建

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者群体，不断提高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公司在综合

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制定了《关于制定股份回购计划的长效

机制》（以下简称“回购机制”），具体要点如下： 

第一条  实施目的 

(一) 落实提高股东回报的相关政策 

自2005年6月证监会《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颁布以来，股份

回购在国内上市公司当中已经逐渐推广。近期监管部门也在推动上市公司落实现金分红等强

化股东回报的举措，引导上市公司制定明确的回报规划，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

等权利，不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在此背景下，

公司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采用股份回购的形式，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创新公司

分配机制，强化股东回报意识，制定股东回报的长效机制，落实提高股东回报的相关政策。 

(二) 切实回报上市公司股东 

公司管理层深刻地认识到，投资者通过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等方式成为上市公司股东，资

产收益权是上市公司股东享有的重要权利之一。给予投资者合理的长期回报，与投资者共同

分享企业成长的成果，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公司根据当前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结合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估值水平、生产经营等因素，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制定公司股份回购的

长效机制，通过多种途径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 

(三) 合理反映公司投资价值 

公司旨在通过制定本股份回购的长效机制，体现公司对长期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心，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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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对公司长期内在价值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股价合理

反映公司内在价值，推动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 

(四) 借鉴和建立常态化的股东回报机制 

股份回购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成熟的市值管理手段，苹果、IBM、微软、雀

巢、可口可乐、帝亚吉欧等跨国企业都在运用持续性的股份回购方式，提高股东持股价值，

维护股价稳定。洋河股份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学习和借鉴国际企业的先进经验，

是洋河未来不断努力的方向。建立常态化的股东回报机制，创新公司股东分配方式，也将是

公司未来长期坚持的政策。 

第二条  公司未来（2012-2014年）股份回购的长效机制 

(一)股份回购价格 

确定回购价格的原则：公司董事会以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收益为基础，参考国内A股白酒行业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的平均水平，根据上述每股

收益和静态市盈率确定回购价格的基数。公司董事会再以此回购价格的基数，结合公司当时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董事会确定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以后，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

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的价格区间。 

(二)股份回购金额 

确定回购金额的原则：公司董事会以不高于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0%为股份回购金额的参考依据，结合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上限。 

董事会确定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以后，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股份回购期限 

在本届董事会任期（2012年2月9日-2015年2月8日）内，制定了公司未来（2012-2014

年）股份回购计划的长效机制，计划分两期执行。 



3 

 

第一期（首期）：有效期自首期股份回购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

月。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总额使用完毕，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并视同回购期限提前届

满。 

第二期：有效期自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第

二期回购期限应该在首期回购期限结束或提前届满以后开始。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总额

使用完毕，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并视同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四)股份回购实施计划 

公司将根据资本市场的变化情况和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按照股份回购的相关政策规

定，择机制定股份回购的相关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相关监管部门

审批或备案以后实施。 

第三条  附则 

（一）本回购机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本回购机制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